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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目的

确保中赣国际认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赣认证”）对获证组织认证资格的暂停、

撤销和注销等活动得到有效控制。

2、适用范围

本制度适用于中赣认证对获证组织的认证资格进行暂停、撤销和注销等活动。

3、职责

3.1 中赣认证各部门和分公司负责提出认证资格的暂停、撤销和注销的审批申请。

3.2 商务中心负责对认证资格的暂停、撤销和注销的申请进行审查和评定，总经理负责

对认证资格的暂停、撤销和注销的批准，商务中心将上报信息在系统上流转至技术中心。

3.3 商务中心负责向获证组织发放暂停、撤销、注销通知书，以及将相关证书的收回或

者销毁等工作

3.3 技术中心负责在“认证认可业务信息统一上报平台”对证书信息进行报送，并将审

批表归档。

4、工作内容

4.1 认证资格的暂停

4.1.1 认证资格暂停的条件

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，中赣认证在调查核实后的 5个工作日内暂停其认证资格，并

保留相应证据：

（1）管理体系/服务/产品持续或严重不满足认证要求的；

（2）不满足管理体系/服务/产品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，且未采取有效纠正措施的；

（3）受到与管理体系/服务/产品相关的行政处罚；

（4）发生较大或重大事故，反映获证组织管理体系/服务/产品运行存在重大缺陷

的；

（5）拒绝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的认证执法监督检查，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或信息的；

（6）持有的与管理体系/服务/产品范围有关的行政许可文件、资质证书、强制性

认证证书等过期失效的；

（7）不能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接受监督审核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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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未按相关规定正确引用和宣传获得的认证资格和有关信息，包括认证证书和

认证标志的使用，造成严重影响或后果的；

（9）不承担、履行认证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的；

（10）被有关行政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的；

（11）发生与管理体系/服务/产品相关的重大舆情；

（12）HACCP 认证获证组织无正当理由连续两次不接受不通知现场审核；

（13）获证组织及其管理体系范围和边界发生重大变更，且未及时通知中赣认证妥

善处理的；

（14）认证标准有效期到期失效的；

（15）审核中开具的不符合项（尤其是严重不符合项），获证组织未能在约定的时

间内采取相应纠正和纠正措施，或在约定的时间内所采取的纠正和纠正措施未被审核组

或认证机构接受（或未被证实有效）；应提交的证据为《审核报告》和《不符合项报告》

（需审核组长签署意见）；

（16）主动请求暂停的；

（17）其他应暂停认证资格的。

4.1.2 认证资格暂停的程序

（1）各部门和分公司发现获证组织存在上述暂停认证资格的情况后，应立即核实

信息并收集证据。确认属实后，应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暂停认证资格的申请及审批。

（2）商务中心应在 1 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后将《认证证书暂停通知书》发放给获证

组织，并通知获证组织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。

（3）技术中心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在“认证认可业务信息统一上报平台”对证书信

息进行报送，并将审批表归档。

（4）暂停期通常不超过 6个月，但属于 4.1.1（6）项情形，且获证组织的换发申

请已被相关部门受理的，暂停期可至相关单位做出许可决定之日。

（5）在暂停期间，获证组织的认证资格暂时无效的。

4.2 认证资格暂停期间的管理

4.2.1 暂停期间，如获证组织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，造成暂停的原因已消除的，中赣认

证恢复其认证资格，并保留相应证据。

4.2.2 如果获证组织未能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解决造成暂停的问题，可根据收集到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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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证据做出撤销认证资格，或缩小其认证范围的决定。

4.2.3 认证资格暂停恢复的程序

（1）在认证资格暂停期间内，各部门和分公司应与获证组织保持联系，及时消除

造成证书暂停的问题。当获证组织针对造成暂停的问题采取了纠正措施后，应及时跟踪

检查，验证其纠正/纠正措施的有效性。

（2）各部门和分公司验证（必要时需进行现场验证）获证组织的纠正/纠正措施有

效后，在 3个工作日内提出恢复认证资格的申请，并附获证组织的整个的证据和跟踪验

证的结论资料。

（3）商务中心在收到恢复认证资格的申请 2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审查、

评定，总经理批准。

（4）商务中心在总经理批准后，1个工作日内将《恢复认证证书通知书》发放给获

证组织。

（5）技术中心在收到恢复认证资格的《证书处置决定审批表》，将在“认证认可业

务信息统一上报平台”对证书信息进行报送。

4.3 认证资格的撤销

4.3.1 认证资格撤销的条件

获证组织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中赣认证在获得相关信息并确认后 5个工作日内撤销

其认证资格，并保留相应证据：

（1）被注销或撤销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；

（2）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“信用中国”列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；

（3）认证资格的暂停期限已满，但导致暂停的问题未得到解决或有效纠正的；

（4）因获证组织违规造成重大事故的；

（5）有其他严重违反管理体系/服务/产品相关法律法规行为，受到相关行政监管

部门处罚的；

（6）管理体系/服务/产品没有运行或者已不具备运行条件的；

（7）不按相关规定正确引用和宣传获得的认证信息，造成严重影响或后果，或者

中赣认证已要求其纠正但超过 1个月仍未纠正的；

（8）获证组织未按规定周期转换证书的；

（9）审核未通过，没有运行管理体系或者不具备运行条件，无法持续提供符合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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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产品或服务。证明材料须附《审核报告》；

（10）获证组织发生重大舆情，且舆情发生后，24 小时内无法联系上获证组织的；

对于国家级政府部门通报的或中央媒体曝光的，如 2小时内无法联系上获证组织的，中

赣认证有权先撤销其认证资格，待相关案件或情况处理后再根据调查的结果确定后续处

理方式；

（11）获证组织故意停运污染治理设施、长期超标排放，造成恶劣影响；

（12）暂停认证证书的期限已满但导致暂停的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（包括持有的与

认证范围有关的行政许可证明、资质证书、强制性认证证书等已经过期失效且换发申请

未获批准，或未提出换发申请）

（13）获证组织主动申请撤销证书；

（14）其他应撤销认证资格的。

4.3.2 认证资格撤销的程序

（1）各部门和分公司在获得相关信息后，应立即核实信息并收集证据。确认属实

后，应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撤销认证资格的申请及审批；

（2）商务中心应在 1 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后将《认证证书撤销通知书》发放获证组

织，并通知获证获证组织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，并将旧证书寄回中赣认证或者

销毁认证证书（正本和副本）。

（3）技术中心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在“认证认可业务信息统一上报平台”对证书信

息进行报送，并将审批表归档。

4.4 认证资格的注销

获证组织在证书有效期内主动不愿继续保持认证注册资格时，应提出书面申请（加

盖公章）；中赣认证在获得信息并确认后 5个工作日内注销其认证资格，并保留相证据。

（1）各部门和分公司在获得相关信息后，应立即核实信息并收集证据。确认属实

后，应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注销认证资格的申请及审批；

（2）商务中心应在 1 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后将《认证证书注销通知书》发放给获证

组织，并通知获证组织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，并将旧证书寄回中赣认证或者销

毁认证证书（正本和副本）。

（3）技术中心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在“认证认可业务信息统一上报平台”对证书信

息进行报送，并将审批表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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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文件更改记录

更改页 更改状态 更改内容 更改人 日期

全部
由A版变更

为 B版
因组织机构调整，部门职责变更 肖金明 2023-01-01

全部
由B版变更

为 C版

根据认监委 2025 年第 9号文件变

更
胡艳萍 2026-06-13


